
桃園市政府　函  

地址：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路1號 
承辦人：張鈺娸 
電話：03-3322101#5223 
電子信箱：10047787@mail.tycg.gov.tw 

受文者：本府市長室、本府便民服務中心、桃園市政府都市發展
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7月8日 
發文字號：府都計字第109015113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說明二 

主旨：檢送本市都市計畫委員會109年6月8日第47次會議紀錄1

份，請查照。 

說明： 

一、依本府109年5月26日府都計字第1090115220號開會通知單

續辦。 

二、隨文檢附本會議書面會議紀錄1份予本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委員，並請委員以書面方式確認，如委員對本次會議紀錄

有修正意見，請於文到7日內以書面方式提出，以利本府

綜整；至其餘相關單位及人員則請至本府都市發展局

(http://urdb.tycg.gov.tw/) 「業務資訊－都市計畫科－

桃園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委員會會議紀錄」網站下載會議

紀錄。 

正本：李主任委員憲明、黃副主任委員治峯、盧委員維屏、陳委員錫禎、賴委員宇
亭、歐委員美鐶、洪委員曙輝、簡委員裕榮、劉委員惠雯、何委員芳子、張委
員蓓琪、宋委員立垚、彭委員文惠、白委員仁德、林委員靜娟、賀委員士麃、
陳委員銀河、葉委員呂華、韋委員多芳、李委員文科、李委員銘議 

副本：桃園市議會、中壢區籍市議員(討論第1案)、大園區籍市議員(討論第2案)、楊
梅區籍市議員(討論第3案)、龍潭區籍市議員(討論第4案)、金車股份有限公司
(討論第1案)、永盛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討論第2案)、桃園市中壢區公所(討
論第1案)、桃園市楊梅區公所(討論第3案)、桃園市龍潭區公所(討論第4案)、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討論第1案、第3案)、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討論第1案、
第3案)、桃園市政府交通局(討論第1案、第4案)、桃園市政府水務局(討論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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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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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桃園市政府農業局(討論第3案)、桃園市政府民政局(討論第4案)、桃園市
政府都市發展局綜合規劃科(討論第2案)、桃園市政府都市發展局(副局長、主
任秘書、專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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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47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年 6月 8日(星期一)下午 2時。 

貳、 地點：本府 16樓 1602會議室。 

參、 主持人：李主任委員憲明 

紀錄彙整：張鈺娸 

肆、 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伍、 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陸、 本會第 45及 46次會議紀錄確認情形： 

本會 109年 4月 6日第 45次及 109年 5月 1日第 46次會議

紀錄已於 109年 5月 8日、109年 5月 22日函送各委員，並請委

員以書面方式確認，各委員均未對該會議紀錄提出書面意見，爰

確認該會議紀錄。 

柒、 討論事項(會議決議如後) 

捌、 散會時間：下午 3時 50分 

 

第 1案：再審議「擬定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畫(配合金車公司中壢

廠擴廠)細部計畫案」 

第 2 案：再審議「擬定大園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工業區及河川

區)細部計畫案」 

第 3 案：審議「變更楊梅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農業區、河道用

地、綠地用地為河川區，部分電路鐵塔用地為電路鐵塔用

地(兼供河川使用)及部分道路用地為道路用地(兼供河川

使用))(配合社子溪整治計畫)案」 

第 4案：審議「變更龍潭都市計畫(部分停車場用地(停二)為機關用

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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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討論事項 

第1案：再審議「擬定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畫(配合金車公司中壢廠

擴廠)細部計畫案」 

說  明： 

一、辦理緣起： 

本案原為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之

「變十二案」，係配合金車公司中壢廠區之擴廠需要，將其周

圍農業區變更為乙種工業區，並訂定附帶條件。「變十二案」

範圍多屬金車公司土地，惟因其中東南側部分土地整合困難

及地主以區段徵收開發之配合意願低落等因素，致多年來一

直無法如期依照附帶條件規定辦理細部計畫申請作業。 

為配合政府在地投資及提高就業機會之政策，金車公司

擬擴大中壢廠區範圍；又為響應環境保護政策，擬於廠區西北

側地區，增設廢水處理設施，以淨化廠區之廢水。因擴廠需求

殷切，遂重新向經濟部提出擴廠計畫，業蒙經濟部以民國 106

年 6 月 16 日經授工字第 10620415700 號及民國 108 年 4 月 30

日經授工字第 10820410150 號函，認定本案符合「附加產值

高之投資事業」認定標準。後經內政部營建署以民國 106 年 7

月 21 日營署都字第 1061011907 號函，確認同意依都市計畫

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為適應經濟發展之需要辦理個案變更

在案，故提出本次都市計畫之變更。 

二、申請單位：金車股份有限公司。 

三、擬定機關：桃園市政府。 

四、計畫性質：細部計畫。 

五、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4條及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

更處理原則。 

六、計畫位置：詳圖 1。 

七、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八、辦理歷程： 

(一)107年 5月 4日起公告公開展覽 30天，並於 107年 5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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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 10時 30分假中壢區公所舉辦公開展覽說明會。 

(二)107年 12月 10日、108年 5月 6日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修正通過(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 

(三)108年 8月 29日及 108年 9月 17日，共召開 2次內政部

都委會專案小組審查。 

(四)109年 3月 24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65次會議審

議修正通過(主要計畫)。 

九、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無。 

十、本案主要計畫經提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年 3月 24日第

965次會議決議：本案准照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及桃園市政

府 109 年 2 月 3 日府都計字第 1090016916 號函送依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修正計畫內容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畫書、

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詳附件)。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意見涉及細部計畫修正內容摘略如下： 

(一)考量公共設施用地檢討及周邊環境需求，建議將細部計

畫停車場用地調整為綠地用地。 

(二)本案變更劃設公共設施用地（綠地用地）由金車公司自

行開闢及管理維護，並以捐贈代金方式回饋，為增加回

饋公益性及防災需求，金車公司承諾妥為綠美化位於變

更範圍東側金車公司所屬土地（兒 7及周邊道路供民眾

使用，提升周邊環境品質。另西側臨埤塘部分同意金車

公司承諾事項，移除現有鐵絲網圍籬改以綠籬分隔，提

升休憩空間及景觀。 

十一、細部計畫再提會審議說明： 

本案變更主要計畫及擬定細部計畫內容前經本市都市

計畫委員會 108年 5月 6日第 31次會議審議通過，並經主

要計畫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 (詳圖 4、表 3），

為配合主要計畫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決議，本案細

部計畫內容配合修正(詳圖 5、表 4），爰再提會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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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計畫區地理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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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主要計畫示意圖(108年 5月 6日市都委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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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108年 5月 6日市都委會通過)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本 計 畫

東 北 側

乙 種 工

業 區 毗

鄰土地 

 

乙種工業區

(附) 

(2.75) 

 

附帶條件： 

1.應另行擬定

細部計畫(含

配置適當之

公共設施用

地與擬具具

體公平合理

之事業及財

務計畫)，並

俟四年內完

成細部計畫

法定程序後

始得發照建

築。 

2.以區段徵收

方式開發。 

 

乙種工業 

(附) 

(2.86) 

 

附帶條件： 

應另行擬定細

部計畫，並完

成規定之捐贈

回饋事項後，

始得發 照建

築。 

1.為配合政府在地投資及提高就業機

會之政策，金車公司擬擴大中壢廠

區範圍；又為響應環境保護政策，

擬於廠區西北側地區，增設廢水處

理設施，以淨化廠區之廢水。 

2.惟現行計畫規定以區段徵收開發之

配合意願低落，致多年來一直無法

如期辦理細部計畫申請作業，本次

配合實際需求修正具體可行之開發

方式，以利執行。 

3.中壢區榮南段 611-4、611-5 等兩筆

農業區土地屬金車公司所有，並在

廠區圍牆範圍內，故納入本案一併

變更。 

4.擴廠計畫業經經濟部以民國 106年

6月 16日經授工字第 10620415700

號函及民國 108 年 4 月 30日經授工

字第 10820410150號函，同意本案

符合「附加產值高之投資事業」認

定標準。 

5.本案業經內政部營建署 106 年 7月

21日營署都字第 1061011907 號函

示准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 項第

3款規定申請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農業區(0.11) 

註：表內所載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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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細部計畫內容示意圖(108年 5月 6日市都委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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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細部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108年 5月 6日市都委會通過) 

項  目 計畫面積(公頃) 占計畫區面積百分比 

土地使用分區 
乙種工業區 2.00 69.87% 

小  計 2.00 69.87% 

公共設施用地 

停車場用地 0.17 5.93% 

綠  地 0.69 24.20% 

小  計 0.86 30.13% 

合  計 2.86 100.00% 

註：實際面積應以核定後地籍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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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主要計畫內容示意圖(109年 3月 24日部都委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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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要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109年 3月 24日部都委會審議通過)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本 計 畫

東 北 側

乙 種 工

業 區 毗

鄰土地 

 

乙種工業區

(附) 

(2.75) 

 

附帶條件： 

1.應另行擬定

細部計畫(含

配置適當之

公共設施用

地與擬具具

體公平合理

之事業及財

務計畫)，並

俟四年內完

成細部計畫

法定程序後

始得發照建

築。 

2.以區段徵收

方式開發。 

 

乙種工業 

(附) 

(2.86) 

 

附帶條件： 

應另行擬定細

部計畫，並完

成規定之捐贈

回饋事項後，

始得發 照建

築。 

1.為配合政府在地投資及提高就業機

會之政策，金車公司擬擴大中壢廠

區範圍；又為響應環境保護政策，

擬於廠區西北側地區，增設廢水處

理設施，以淨化廠區之廢水。 

2.惟現行計畫規定以區段徵收開發之

配合意願低落，致多年來一直無法

如期辦理細部計畫申請作業，本次

配合實際需求修正具體可行之開發

方式，以利執行。 

3.中壢區榮南段 611-4、611-5 等兩筆

農業區土地屬金車公司所有，並在

廠區圍牆範圍內，故納入本案一併

變更。 

4.擴廠計畫業經經濟部以民國 106年

6月 16日經授工字第 10620415700

號函及民國 108 年 4 月 30日經授工

字第 10820410150號函，同意本案

符合「附加產值高之投資事業」認

定標準。 

5.本案業經內政部營建署 106 年 7月

21日營署都字第 1061011907 號函

示准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 項第

3款規定申請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農業區(0.11) 

註：表內所載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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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細部計畫內容示意圖(本次再提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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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細部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本次再提會內容) 

項  目 計畫面積(公頃) 占計畫區面積百分比 

土地使用分區 
乙種工業區 2.00 69.87% 

小  計 2.00 69.87% 

公共設施用地 
綠  地 0.86 31.13% 

小  計 0.86 30.13% 

合  計 2.86 100.00% 

註：實際面積應以核定後地籍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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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65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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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變更附帶綠美化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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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2 整體開發區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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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案：再審議「擬定大園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工業區及河川區)

細部計畫案」 

說 明： 

一、辦理緣起： 

本案主要計畫於 104年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

過，細部計畫案於 106年 12月 26日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通過，並考量申請人代表會中表示同意於工業區內自行

闢建污水處理廠，改採捐贈代金免劃設用地方案，決議請申

請人儘速提送改採捐贈代金方案及敘明理由再報內政部審

議，並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辦理。本案主要計畫續

於 107年 12月 18日再提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定取消污

水處理廠用地，爰依審定內容修正細部計畫再提市都委會審

議。 

另本案原係永盛公司因現況造紙工廠不敷使用提出擴

廠變更，為使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與興辨事業計畫之使用明確

一致，俾利後續執行，經檢視後確有將「以紙漿、廢紙為原

料之造紙工業」納入本工業區使用規定之必要，爰再調整本

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一併提會審議。 

二、申請人：永盛公司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擬定機關：桃園市政府。 

四、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7及24條及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

地變更原則。 

四、計畫性質：擬定細部計畫。 

五、計畫位置：本計畫區位於桃園市大園區大園都市計畫內，包

括大園區田心子段田心子小段34地號等共49筆土地，面積共

計7.73公頃。 

六、再審議內容：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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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本案修正後通過，應由申請人於細部計畫核定公告實施後5年

內取得建造執照及依規定設置污水處理設施，並納入計畫書

內敘明。 

二、上開期限具體內容及未來建築配置構想，請申請人研提資料，

後續提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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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104年 3月 24日內政部都委會審定主要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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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104年3月24日內政部都委會審定主要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面積 

(公頃)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計畫區西

北側、洽

溪東側之

土地 

農業區 7.45 

工業區 4.47 
1.永盛紙業舊有廠區機

械設備老舊，且土地使

用已達飽和。 

2.因應包裝材料品質之

要求日益增加，原生產

的牛皮紙板逐漸失去

市場，有必要建立新的

製程與添購新的設備，

以提升市場競爭力，亟

需利用鄰近土地作為

擴廠之用，使工廠能完

整規劃與發展。 

3.擴廠計畫已獲經濟部

93年 7月 30日經授工

字第09321006680號函

通過在案。 

河川區 0.17 

綠地 2.08 

污水 
處理廠 
用地 

0.35 

道路用地 0.38 

工業區 0.28 道路用地 0.28 

配合前開變更地區之聯

外交通及消防救災需求

而劃設計畫道路。 

註：表內所載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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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106年 12月 26日本市都委會審定細部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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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106年12月26日本市都委會審定細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  目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1)(％) 

百分比 

(2)(％) 
備  註 原分區 

土地

使用

分區 

工業區 4.47 59.10 57.80  農業區 

河川區 0.17 — 2.20 農業區 

小  計 4.64 59.10 60.00  

公共

設施

用地 

污水處理廠

用地 
0.35 4.63 4.53 

應自行闢建及管
理維護，俟完成分
割移轉贈與地方
政府後，其餘變更
後之工業區土地
始得申請核發使
用執照。 

農業區 

綠地 2.08 27.54 26.93 農業區 

道路用地 
0.38 5.03 4.92 農業區 

0.28 3.70 3.62 工業區 

小  計 3.09 40.90 40.00  

總計(1) 7.56 100.00 — 不含河川區面積  

總計(2) 7.73 — 100.00 含河川區總面積  

註：表內所載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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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107年 12月 18日內政部都委會審定主要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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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107年12月18日內政部都委會審定主要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

表 

項  目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1)(％) 

百分比 

(2)(％) 
備  註 原分區 

土地

使用

分區 

工業區 4.82 63.73 62.33  農業區 

河川區 0.17 — 2.20 農業區 

小  計 4.99 63.73 64.53  

公共

設施

用地 

綠  地 2.08 27.54 26.93 應自行興闢，完

成分割後，贈與

地方政府。 

農業區 

道路用地 
0.38 5.03 4.92 農業區 

0.28 3.70 3.62 工業區 

小  計 2.74 36.27 35.47   

總計(1) 7.56 100.00 — 
不含河川區面

積 
 

總計(2) 7.73 — 100.00 
含河川區總面

積 
 

註：表內所載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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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次提會修正內容 

 

一、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定之主要計畫內容配合修正本案細部

計畫內容配合主要計畫內容取消劃設汙水處理廠用地（0.35 公

頃），並調整為工業區。 

 

附表4 調整後細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  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 

土地

使用

分區 

工業區 4.82 62.33 

河川區 0.17 2.20 

小  計 4.99 64.53 

公共

設施

用地 

綠  地 2.08 26.93 

道路用地 
0.38 4.92 

0.28 3.62 

小  計 2.74 35.47 

總計 7.73 100.00 

註：表內所載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二、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詳附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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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  調整後細部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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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對照表 

  

106年 12月 26日 

市都委會審定條文 
市府研析意見 說明 

市都委會決

議 

三、本計畫內工業區

依乙種工業區管

制，建蔽率不得

大於60%，容積率

不得大於210%。 

三、本計畫內工業區供以

紙漿、廢紙為原料之

造紙工業生產直接

使用，並得依都市計

畫法桃園市施行細

則第17條(乙種工業

區)容許使用規定辦

理。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

於210%。 

為使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與興辨事

業計畫之使用明

確一致，俾利後續

執行，將「以紙漿、

廢紙為原料之造

紙工業」納入本工

業區使用規定。 

依市府研析

意見通過。 

六、污水處理廠應符

合下列要求： 

1.污水處理設施及

污水流放標準應

符合「水污染防

制法」、「下水道

法」及其相關法

令之規定。 

2.污水處理廠設施

處理量至少應達

4,500CMD以上。 

六、污水處理廠應符合下

列要求： 

1.污水處理設施及污

水流放標準應符合

「水污染防制法」、

「下水道法」及其相

關法令之規定。 

2.污水處理廠設施處

理 量 至 少 應 達

4,500CMD以上。 

因本計畫已無污

水處理廠用地，故

刪除污水處理廠

用地之土地使用

管制相關規定。 

依市府研析

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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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案：審議「變更楊梅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農業區、河道用地、

綠地用地為河川區，部分電路鐵塔用地為電路鐵塔用地(兼

供河川使用)及部分道路用地為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

用))(配合社子溪整治計畫)案」 

說  明： 

一、辦理緣起： 

社子溪由於降雨型態劇變、流域內土地高度利用，部分

河段尚未經全面規劃整治，每遇豪雨即淹水成災，於民國 95

年經行政院列入「易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為改善社子

溪斷面 73-83D 邊界現況河寬、堤頂高不足等不符治理計畫

情形，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以取得河川治理用地，達治水與

環境改善效益，爰辦理本案都市計畫變更。 

二、變更機關：桃園市政府。 

三、計畫性質：主要計畫。 

四、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五、計畫內容：詳計畫書、附表 2、附圖 4及附圖 5。 

六、變更位置：詳計畫書及附圖 2。 

七、辦理歷程： 

(一)108 年 05 月 23 日於楊梅地政事務所辦理公展前座談

會。 

(二)109 年 01月 21日起公告公開展覽 30日 

(三)109 年 02月 06日於楊梅高中辦理公開展覽說明會。 

八、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2件，詳附表 4。 

決  議：本案修正後通過，並依下列意見修正： 

一、因 99年公告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崎嶇不整，考量民眾權益，

修正變更範圍南側邊界至計畫道路北側邊界，修正後計畫
內容詳附表 5、6及附圖 6；另請水務局參依實地現況、產

權分布情形及工程需求等因素，就治理用地範圍再予重新

檢討其合理性。 

二、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決議詳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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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變更位置 

社子溪發源於桃園市楊梅區之老坑山北側，由老坑溪流經楊梅區、新屋區，

於永安漁港入海。全長 24.17公里。本案河段位於「楊梅都市計畫」區內，總

長度約 0.4公里。 

 
附圖 1  變更位置及範圍示意圖 

二、變更範圍 

本計畫以經濟部 99年 12月 29日經授水字第 09920215341號核定公告之

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為依據，變更楊梅都市計畫區內之社子溪斷面 73-83D堤

防用地範圍線邊界河段，變更面積合計約 2.9486公頃，變更河道長約 400公

尺、寬約 30~50公尺。變更範圍內包含農業區、河道用地、道路用地及部分住

宅區等，其中公有土地占 60.39%、私有土地占 39.39%，另有未登錄土地 0.22%。 

附表 1 變更計畫範圍土地權屬表 

類別 筆數(筆) 謄本面積(m2) 變更面積(m2) 比例(%) 

公有土地 18 23,192.38 17,805.74 60.39% 

私有土地 36 34,741.57 11,614.00 39.39% 

未登錄地 1 - 65.91 0.22% 

總計 55 57,999.86 29,485.65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實際釘樁分割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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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變更範圍示意圖(公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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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變更範圍土地權屬示意圖(公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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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更內容 

本計畫將依經濟部水利署 99年 9月「易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桃園縣

(改制前)管河川社子溪水系規劃報告社子溪斷面 73-83D邊界整治工程之治理

計畫用地範圍線範圍，變更部分住宅區、農業區、河道用地為河川區，變更部

分電路鐵塔用地為電路鐵塔用地(兼供河川使用)，變更部分道路用地為道路

用地(兼供河川使用)，變更總面積約 2.9486公頃，以符合現況及供社子溪治

理工程及其相關附屬設施使用。 

附表 2  變更內容明細表(公展草案)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 

計畫區內

西北側邊

界至月眉

橋(桃79線

)社子溪河

段 

住宅區 

(0.0023) 

河川區(2.7550) 

一、配合社子溪整治計畫，依

經濟部99年核定公告之

社子溪水道治理計畫線

及堤防線，辦理都市計畫

變更，以取得河川治理需

求用地。 

二、為取得社子溪河川治理工

程所需用地，改善社子溪

部分河段現況河寬、堤頂

高不足等不符情形，降低

淹水機率及損害，以創造

安全、宜居、樂活的水域環

境。 

2 
農業區 

(2.1670) 

3 
河道用地

(0.5749) 

4 
綠地用地 

(0.0108) 

5 
電路鐵塔用地

(0.0510) 

電路鐵塔用地(兼

供河川使用) 

(0.0510) 

6 
道路用地

(0.1425) 

道路用地(兼供河

川使用)(0.1425) 

 
註 1：變更實際範圍依核定公告之社子溪整治工程用地範圍線為準。 
註 2：本次變更內容凡未指明變更者均以原計畫為準。 
註 3：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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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  變更內容示意圖(公展草案) 



討論事項第 3案 

36 

 
附圖 5 變更內容局部放大示意圖(公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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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施進度及經費 

（一）用地取得 

本案變更範圍地之取得方式如下： 

1.公有土地 

採撥用或變更管理機關方式取得。 

2.私有土地 

採協議價購及一般徵收方式取得。本案私有土地徵收費用約

6,294萬元，惟土地徵收費用仍應依土地徵收條例等規定經估價

後以市價辦理徵收。 

3.未登記土地 

本計畫內含未登記土地，應經地政機關登記為公有土地後，

再行辦理撥用。 

（二）開發經費及來源 

本案開發經費由中央水利主管機關及桃園市政府編列預算支應。 

 

附表 3 實施進度及經費表(公展草案) 

種類 

面積

(公

頃) 

土地取得方

式 
開發經費(萬元) 

主

辦

單

位 

預定

完工

期限 

經費

來源 徵

收 

公

地

撥

用 

其

他 

用地

取得 

地上

物補

償費 

工程

費 
合計 

河川區 
1.0428 V   6,102 - 

6,500 12,794 

桃

園

市

政

府 

112

年 

中央
補助
及桃
園市
政府
編列
預算 

1.7122  V V 0 - 

電路鐵塔用地

(兼供河川使用) 
0.0510 V  V 192 - 

道路用地(兼供

河川使用) 
0.1425  V V 0 - 

註：1.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際地籍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表列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以實際完成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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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市都委會決議 

01 古麗麗、謝進明/
梅高段 226地號 

社區 19戶之車道，
可能被規劃為社
子溪整治之地，約
23平方公尺，影響
社區(站前帝寶)
車道甚巨，懇請承
辦單位甚思，以便
民又不影響貴案
之規劃。 

請貴單位，保持原
社區之道路完整
性，又不影響貴單
位之規劃元原則。
勿因小而失大。感
恩。 

酌予採納，理由如
下： 
經查梅高段 226地
號土地係屬 (98)
桃縣工建使字第
楊 00600號之建築
基地範圍，本次擬
由住宅區變更為
河川區，恐造成民
眾財產減損，故維
持原計畫。 

02 石門農田水利會/
水美段 757-1地號 

- 本案用地範圍內
如有本會之水路，
請予以保留，以利
下游農田灌溉使
用。 

酌予採納，理由如
下： 
本次變更範圍內
之水路，請水務局
於未來工程規劃
設計時予以保留
或改道，保留原灌
排水路功能，以確
保下游農田灌溉
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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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修正後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 

計畫區內

西北側邊

界至月眉

橋(桃79線

)社子溪河

段 

農業區 

(2.1586) 

河川區(2.7106) 

一、配合社子溪整治計畫，依

經濟部99年核定公告之

社子溪水道治理計畫線

及堤防線，並衡酌實際工

程範圍及產權，辦理都市

計畫變更，以取得河川治

理需求用地。 

二、為取得社子溪河川治理工

程所需用地，改善社子溪

部分河段現況河寬、堤頂

高不足等不符情形，降低

淹水機率及損害，以創造

安全、宜居、樂活的水域環

境。 

2 
河道用地

(0.5412) 

3 
綠地用地 

(0.0108) 

5 
電路鐵塔用地

(0.0510) 

電路鐵塔用地(兼

供河川使用) 

(0.0510) 

6 
道路用地

(0.1175) 

道路用地(兼供河

川使用)(0.1175) 

註 1：變更實際範圍依核定公告之社子溪整治工程用地範圍線為準。 
註 2：本次變更內容凡未指明變更者均以原計畫為準。 
註 3：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附表 6 修正後實施進度及經費表 

種類 

面積

(公

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萬元) 主

辦

單

位 

預定

完工

期限 

經費

來源 徵收 
公地

撥用 

其

他 

用地

取得 

地上

物補

償費 

工程

費 
合計 

河川區 
1.0274 V   5,084 - 

6,500 12,794 

桃

園

市

政

府 

112

年 

中央
補助
及桃
園市
政府
編列
預算 

1.6832  V V 0 - 

電路鐵塔用地(兼

供河川使用) 
0.0510 V  V 192 - 

道路用地(兼供河

川使用) 
0.1175  V V 0 - 

註：本表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狀況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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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  修正後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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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案：審議「變更龍潭都市計畫(部分停車場用地(停二)為機關用

地)案」 

說  明： 

一、辦理緣起： 

龍潭區中山里之現有社區活動中心，係民國 69年 1

月興建地上三層建物(每層樓地板面積約 60 坪)使用至

今約 40 年，因空間已不敷使用且建物結構耐震能力不

足，產權仍屬私人所有(萬善祠)，無法現地重建，需另

覓適宜地點新建活動中心使用。 

本案所在之中山里 103 年底人口數為 5,824 人，截

至 108 年 12 月底人口數為 7,031 人，為因應地區人口

成長需求，龍潭區公所擬新建市民活動中心，提供集會

場所及辦公廳舍等公共空間使用，預估所需用地面積約

250坪，並考量市民活動中心使用型態多為鄰里性活動，

里民亦多以步行、自行車、機車等方式前往集會所，經

評估區位適宜性，計畫區之停車場用地(停二)北側面臨

25公尺寬之北龍路，具交通便利性，且位居中山里之中

心區位，居民可及性高，且該用地屬市有土地，亦無土

地取得問題，符合未來興建市民活動中心使用需求。 

桃園市政府交通局已申請 108 年度「前瞻基礎建設

城鄉建設改善停車問題計畫」預算，辦理停車場用地(停

二)南側用地立體停車場興建工程，以提供周邊停車需求，

並同意釋出停車場用地(停二)北側用地部分土地興建市

民活動中心，以利土地有效活化利用。 

本案考量興建市民活動中心之實際需要，為符都市

計畫管用合一之精神，擬變更部分停車場用地(停二)為

機關用地，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辦理

本次都市計畫變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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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機關：桃園市政府。 

三、計畫性質：變更主要計畫。 

四、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五、變更位置：詳計畫圖及附圖。 

六、變更內容：詳計畫書及附表 1。 

七、辦理歷程： 

109年 4月 1日起辦理公開展覽 30日，並於 109年

4月 13日假龍潭區公所辦理公開展覽說明會。 

八、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無。 

決  議：本案衡酌計畫內容可行性後再提案。 

一、龍潭都市計畫內停車空間經檢討仍有不足，變更減少停

車場用地面積難度高，請檢討優先依「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多目標使用辦法」併南側停二用地立體停車場興建計

畫一併設置活動中心。 

二、倘經申請單位檢討後確有執行困難，則請就減少停車場

用地後之衝擊、停車空間補足等因應配套措施詳予補充

後，再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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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計畫區關係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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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本案基地周邊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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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地籍套繪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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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  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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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變更內容明細表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計畫區東

北側之停

車場用地

(停二) 

停車場 

用地 

(停二) 

(0.0828) 

機關用地 

(0.0828) 

1.因應地區人口成長需求，龍潭區公所擬新建

市民活動中心，提供集會場所及辦公廳舍等

公共空間使用，目前社區活動中心因空間已

不敷使用且建物結構耐震能力不足，產權仍

屬私人所有(萬善祠)，無法現地重建需另覓

適宜地點興建。 

2.計畫區停車場用地(停二)，面臨寬 25 公尺北

龍路，具交通便利性，且位居中山里之中心區

位，居民可及性高，另該用地屬市有土地，亦

無土地取得問題，符合興建市民活動中心之

使用需求。 

3.桃園市政府交通局已申請 108 年度「前瞻基

礎建設城鄉建設改善停車問題計畫」預算，辦

理停車場用地(停二)南側用地立體停車場興

建工程，以提供周邊停車需求，並同意釋出停

車場用地(停二)北側用地部分土地興建市民

活動中心，以利土地有效活化利用。 

4.考量興建市民活動中心之實際需要，並符都

市計畫管用合一之精神，爰辦理本次都市計

畫變更。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附表 2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用地取

得方式 

開闢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期限 

經費 

來源 土地 

徵購費 
工程費 合計 

機關 

用地 
0.0828 

變更 

管理 

機關 

-- 4,013 4,013 
桃園市 

政府 

民國 

111年 

編列 

年度 

預算 

註：1.機關用地工程費用以每坪 8.9萬元估算；實際費用應以施工時為準。 

2.本表開闢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管機關財務狀況酌予調整。 

3.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際地籍分割面積為準。 















桃園市政府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本府市長室、本府便民服務中心、桃園市政府都市發展
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5月26日 
發文字號：府都計字第109011522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議程及提案說明 

開會事由：桃園市都市計畫委員會第47次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09年6月8日(星期一)下午2時 

開會地點：本府16樓1602會議室 

主持人：李副市長憲明 

聯絡人及電話：張鈺娸03-3322101#5223 

出席者：黃副主任委員治峯、盧委員維屏、陳委員錫禎、賴委員宇亭、歐委員美鐶、
洪委員曙輝、簡委員裕榮、劉委員惠雯、何委員芳子、張委員蓓琪、宋委員
立垚、彭委員文惠、白委員仁德、林委員靜娟、賀委員士麃、陳委員銀河、
葉委員呂華、韋委員多芳、李委員文科、李委員銘議、金車股份有限公司(討
論第1案)、永盛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討論第2案)、桃園市中壢區公所(討
論第1案)、桃園市楊梅區公所(討論第3案)、桃園市龍潭區公所(討論第4
案)、桃園市政府工務局(討論第1案、第3案)、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討論
第1案、第3案)、桃園市政府交通局(討論第1案、第4案)、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討論第3案)、桃園市政府農業局(討論第3案)、桃園市政府民政局(討論第4
案)、桃園市政府都市發展局綜合規劃科(討論第2案) 

列席者： 
副本：桃園市議會、中壢區籍市議員(討論第1案)、大園區籍市議員(討論第2案)、楊

梅區籍市議員(討論第3案)、龍潭區籍市議員(討論第4案)、桃園市政府都市發
展局(副局長、主任秘書、專門委員) 

備註： 

一、出席委員隨文檢附會議議程及提案說明各1份，敬請親自

出席（機關代表委員因故不能親自出席時，請指派代表出

抄　本

裝

訂

線

 

檔　　號：  

保存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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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二、列席單位請指派熟悉業務相關人員列席說明，各區公所請

指派課長級以上主管人員與會，會議議程及提案說明請至

本府都市發展局(http://urdb.tycg.gov.tw/) 「業務資訊

－都市計畫科－桃園市都市計畫委員會－最新開會資訊」

網站下載。 

三、與會人員請務必戴上口罩再進入會場開會。如有發燒或咳

嗽等情形者，請勿參加會議，如有意見表達可提書面意見

並洽請業務單位代為轉達。 

四、本次會議如有未及審議之都市計畫案件，留待下次會議繼

續審議。 

五、列席單位及陳情人於審議各該相關案件時始得進入會場，

提前到場者請於本府16樓1601會議室等候。 

六、本會議會場秩序依「桃園市都市計畫委員會會場秩序注意

事項」規定辦理： 

(一)本會開會時除出席委員、列席機關代表、工作人員外，

其他人員須由工作人員通知始得進入會場。 

(二)除工作人員外，其餘人員請勿攜帶攝影、錄音等相關器

材進入會場。 

(三)計畫內容如具爭議性，為確保委員審議發言不受干擾威

脅之獨立性，必要時會議主席得要求申請單位離席。 

(四)陳情人如需陳述意見，須先向工作人員申請登記發言並

配帶識別證，由工作人員引導進入會場，並經會議主席

同意後始得發言。會場內請保持肅靜，勿大聲喧嘩、鼓

噪；如有妨礙會議進行，會議主席得要求離席，必要時

得由警衛人員強制驅離。 

(五)相同陳情意見由陳情人推派1至2人代表陳述意見，每人

以不超過3分鐘為原則，經會議主席同意後始得延長發

言時間，除回答委員詢問或經會議主席同意外，所有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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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發言完畢後應立即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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